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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个发展战略，其法治建设和司法协助问题对粤港澳的经济发展、社会融

合具有重要意义。“一国两制三法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现实背景和区域特点，但同时也是法治

建设和司法协助的一大挑战。通过正视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现实背景，以及目前港澳，粤

港，粤澳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现状，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探寻粤港澳大

湾区区际司法协助的体系优化的最佳方式，以推动粤港澳三地法律合作，综合内地与港澳优势，支持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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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judicial as-
sistance in the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On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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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ystems and three jurisdic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listic background and regional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ut it is also a major chal-
leng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By facing up to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mong Hong Kong, Macao,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of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exploring the best way to optimize the system of interre-
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o as to promote the legal cooper-
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teg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Keywords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Dawan District,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被首次提出是在 2017 年 3 月 5 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且提出了“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具体想法。2017 年 7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的签署仪式。十九

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

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2019 年 2 月 18 日

又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都意味着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视，并已将它作为国家

层面的发展战略。加强大湾区的法治建设，解决大湾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完善大湾区的区际司法协助体

系，对于大湾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2.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现实背景 

粤港澳大湾区要想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发挥它最大的功效，首先就要正视它的问题，大湾区的法

治建设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2.1. 制度差异 

这个制度既包括社会制度，也包括法律制度。粤港澳大湾区所产生的最大的现实背景就是“一国两

制三法域”。我国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保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内地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澳门在回归以前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实行的

是英美法系，现存的法律制度中仍有不少沿用的是英国的法律，而澳门长期受葡萄牙影响，现存法律制

度中除自己本身制定的法律之外，还有葡萄牙法律的影子。粤港澳三地分属于不同的法系，各自的立法、

执法和司法体系风格迥异，相差甚远，法治冲突在所难免。多法域并存的格局使得我国面临“广泛而复

杂的区际司法协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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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粤港澳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横向维度上，大湾区 11 个城市之间法治水平高低不齐，纵向维度上，城市内部法治发展在立法、执

法、司法以及法治文化等方面存在高低差异。考虑到三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制度体系等条件，允

许区域之间存在法治结构差异和发展水平差距，但是过度的发展差距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湾区法治协同

发展。 

2.3. 粤港澳发展缺乏法律基础 

粤港澳合作的法律根据，虽然有“一国两制”作为宪法基础，还有港澳基本法、WTO 协定、CEPA
协定、区域合作等其他协议，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些合作协议在我国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并

没有被直接规定，涉及大湾区的官方文件大多倾向于行政指导或政策性规定，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制度条

件仍然停留在以政府协议为主的政策导向型机制，缺乏立法先行的法治推进型合作方式[1]。 

2.4. 港澳与广东加入的国际条约可能会有不同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 151 至 153 条和《澳门基本法》第 136 至 138 条的规定，香港和澳门可在经

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文化、旅游等领域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世界

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履行有关协议，申请加入有关条约，对我国缔结的有关国际协议，可

根据香港和澳门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了香港澳门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因此在

某些领域可能会出现中国内地与港澳是否加入了同一个国际条约或协定，中国内地与港澳加入的同一个

条约或协定的内容是否相同，中国内地保留了某项条约而港澳没有保留等法律冲突。目前来看，将港澳

和内地归于一个整体，作为国际法上的一个统一实体共同签订一个国际条约或协议暂不可实现，仍需寻

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3. 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国际司法协助是指在国际诉讼中一国司法机关应另一国司法机关或有关当事人的请求代为或协助进

行一定司法行为的制度。[2]区际司法协助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法域的法院之间的协助。这种协助通常

作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包括法院令状、传票或司法判决、请求等文件的代为送达，执行外国法院的请求

而提取证据，还包括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相互协助承认与执行。自港澳回归后，区际司法协助已经在立法

和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与发展。各法域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在充分协商和信任的基础上，

就区际司法协助作出了专门的安排和认可。[3]但是目前这些安排都是针对民商事方面的，在刑事司法协

助方面，内地与香港、澳门至今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未能达成任何区际协助安排，影响了三地跨境打击

犯罪活动的合作。粤港澳的行政监管协作制度也尚未有效构建。因此以下所称司法协助均指的是民商事

司法协助。 

3.1. 广东与香港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香港回归 20 年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共签署了七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形成了具有特色

的中国区际司法合作制度体系。分别是 1999 年 1 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

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送达安排》)、1999 年 6 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仲裁安排》)、2006 年 7 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协议管辖判决安排》)、
2016 年 12 月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调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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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内港取证安排》)、2017 年 6 月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

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2019 年 1 月 18 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判决安排》)、2019 年 4 月 2
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仲裁保全

安排》)。但其中《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内港判决安排》《内港仲裁保全安排》尚未生效。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领域，广东法院“2016 年办理涉港司法文书送达案件 835

件，占全国涉港文书送达案件的 42%”。[4]在仲裁裁决执行方面，从 2000 年《内港仲裁安排》生效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共接到 143 宗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申请，这些申请全部获得

批准。[5]粤港两地在民商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有效的司法协助实践成果。 

3.2. 广东与澳门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澳门回归以来，内地与澳门特区司法协助工作不断推进。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区签署首

个司法协助安排，即《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

的安排》(简称《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2006 年、2007 年，《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

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简称《内澳判决安排》)《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

的安排》(简称《内澳仲裁安排》)先后签署。 
从内地与澳门的司法协助实践看来，自 2001 年 9 月 15 日《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生效到 2017 年底

为止，澳门终审法院共收到内地法院委托书 952 件，成功执行 618 件，成功率为 65.74%。澳门向内地转

移送达特区法院的委托书 403 件，成功执行 180 件，成功率为 46.63%。从《内澳仲裁安排》和《内澳判

决安排》生效后到 2017 年底，澳门中级法院受理的对由内地法院或者仲裁员作出裁判的审查及确认请求

案件共 189 件，其中已经审结 167 件，获得中级法院确认的裁判 158 件，不获确认的裁判 1 宗，其余未

经审理结案 8 件[6]。 
内澳区际司法协助安排的签署，是内地与澳门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司法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为贯彻落

实“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为两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

福祉，也为全面深化两地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粤澳之间从立法上看，澳门的三项“安排”签订时间

较早，内容相对全面，实践往来频繁，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对“安排”的利用率较高，司法协助相对成熟。 

3.3. 香港与澳门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香港与澳门也签署了两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分别是 2013 年 1 月签署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

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港澳仲裁安排》)以及 2017 年 12 月签署的《香

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港澳送达安排》)。
其中，《港澳送达安排》尚未生效。其中《港澳仲裁安排》的签署，标志着港澳两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面考虑了港澳两地的特区性质，明确了政府是区际司法协助主体，规定了司法

协助各项程序，着重指出特区之间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在性质上是特区的自治权[7]。 
从 2013 年 12 月 16 日《港澳仲裁安排》生效以来，目前澳门中级法院尚没有收到有关请求事项，但

自澳门回归到 2017 年底，澳门中级法院根据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 1199 条的规定，审理了涉及香港

及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审查和确认案件 154 件。 
港澳从单边立法模式逐渐转化为双边“安排”模式，增强了两地的法制协调性，但是这种模式的司

法协助发展较晚，覆盖范围仅限于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相互委托司法文书两方面；且“安排”在

特别行政区属于行政命令，法律层级不足形成制度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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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回顾过往，在喜于过去粤港澳之间区际司法协助取得的巨大成果之外，也要看到粤港澳三地之间的

区际司法协助发展不太均衡，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 

4.1. 缺乏宪法及法律层级的区际司法协助依据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七个安排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三个安排，全部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港澳特别行政区

政府协商，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公布。我国宪法并没有在这方面授权，同时也没有其他相关法律在这

方面作为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将粤澳两地协商的有关规定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公布实施，这显然

越过了其司法解释的权力领域。根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职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只

具有审判以及对在审判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法规适用的疑问予以解答并进行司法解释的职能，无权创造

法律。上述与香港和澳门签署的十个安排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法性的规定，但是也没有经过我国立

法机关部门根据制定法律的规定程序进行审议通过，因此它还是司法解释，并不属于法律层级的区际司

法协助依据。 
宪法作为港澳基本法的上位法，而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司法协助又是根据港澳基本法规定的，

因此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实际上是缺乏宪法作为上位法的。因此，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实际上是缺乏宪

法和法律层级的依据的，从法理上看，司法解释的效力显然不能高于法律。 

4.2. 司法协助协议多重复和细微差别，加大执行难度 

粤港、粤澳、港澳两两之间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各种司法协助安排，表面上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

上涉及的领域有限，重复的协议又有一些不必要的细微差别，加大了在适用中和执行中的难度。目前总

共有十二项关于司法协助互助的协议，内港之间就有七项。这十二项安排中关于取证和送达的有四项，

判决相关的有四项，仲裁相关的有四项。即使这样，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有关于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

调取证据方面仍尚无规则可循，香港和澳门之间没有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协议。由于粤港澳之间并不是同

时达成的协议，且粤港澳三地之间的法律制度和发展程度不同，造成每个安排之间又有一些不必要的细

微差别。例如《内港送达安排》中有关送达的规定与《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内

澳送达和取证安排》第 8 条对请求的不予执行作了规定：受委托方法院如果因为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

或者诉讼事项不属于法院职权范围，或者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

则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澳门特区法院认为在澳门特区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则或公共秩

序的，可以不予执行，但应当及时说明不予执行的理由。另外，在安排中，内地使用的是“社会公共利

益”，香港使用的是“公共政策”，澳门使用了“公共秩序”，但是其范围都没有明确界定，对于范围

和概念的理解偏差会导致法院在适用和认可执行判决时处于两难境地。 

4.3. 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适用领域具有局限性 

经过二十年发展，内地与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在送达、取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认可和执行四个

领域均实现了制度突破。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不均衡，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仍未实现全面制度化。从

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协助来看，规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内地与香港签署了三项关于民商事判决的认

可和执行的安排，分别为 2006 年《内港协议管辖判决安排》、2017 年《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以及

2019 年《内港判决安排》，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判决类型无法根据上述安排获得认可与执行。以 2019 年

《内港判决安排》为例，其明确排除适用于以下案件：部分婚姻家事案件、继承案件，部分知识产权案

件、海商案件、破产案件、部分涉仲裁案件、认可和执行其他国家和地区判决的案件等。因此，即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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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2017 年《内港婚姻家事安排》和 2019 年《内港判决安排》均获得生效实施，上述案件判决依旧不能

实现获得认可和执行。 
内地与澳门之间在民商事司法裁决的相互认同和执行方面较为成熟，涵盖了送达、取证、判决和裁

决的承认与执行。而港澳之间至今仍未签署调查取证以及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司法协助安排。 
粤港之间避开一些涉及两地法院管辖权的敏感政治问题便于推动判决和裁决的认可与执行，但是把

涉及两地人民日常生活较为密切的事宜排除在协商之外，使得一些案件无法获得认可和执行，这些被排

除的案件有的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领域，例如知识产权领域、海商领域、破产案件涉及的市场

规则领域以及仲裁等纠纷解决领域，不利于保障人民权益，甚至会阻碍粤港的交流合作，一直采取回避

的态度，则区际司法协助的适用范围会一直具有局限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4.4. 仲裁裁决的事项规定不明确 

首先从可仲裁内容上来说，《内港仲裁安排》未具体说明可予执行的仲裁的事项。中国内地虽然在

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过“商事保留”声明，但是目前我国内地与香港法院受理和仲裁的案件远远超

过“商事”的范围，在“商事”这一块未作其他规定，留下了隐患。我国内地《仲裁法》第 2 条则对可

以仲裁事项明确规定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第 3 条第 1 款对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予以明确：“(一)婚姻、收养、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

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但是香港《仲裁条例》没有专门规定哪些争议不能通过仲裁解决，但按

照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的解释，对于公司的终止、解散问题，以及宣布离婚的裁定等属于法院专属管辖

的事项，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8]。两地法律对于可仲裁事项的规定差异较大，《内港仲裁安排》也未

具体说明哪类仲裁裁决可予执行。 
从可予执行仲裁裁决种类来说，由于在香港设置了独特的“临时仲裁”[9]制度，但在内地只有机构

仲裁制度，《内港仲裁安排》未明确香港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能否在内地获得执行，限制了许多在

香港被认定为有效的仲裁裁决的执行。 
从对可予执行的仲裁裁决的认定标准来说，根据《内港仲裁安排》规定，可在香港执行的内地仲裁

裁决以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的双重标准判断，而对可在内地执行的香港仲裁裁决仅适用仲裁地标准。那么

如果一个香港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仲裁裁决，则既不属于内地仲裁，也不属于香港仲裁，也就无法获得

承认与执行。 

5. 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的体系优化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

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下，“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尊崇法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总体来看，粤港澳

大湾区内的司法合作应当是广义上的司法合作，而不仅仅是司法协助，应当是涵盖了立法的对接、规则

的统一、程序的融洽、资源的流动、信息的共享等等方面[10]。实现粤港澳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5.1. 加强立法协调，完善宪法和法律依据 

我国是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一定要立法先行。目前国际上有多种区际司法协助模式，我

国可以参考各个国家的司法协助经验，完善我国的司法协助立法，将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法治化，将其上

升为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事实上，任何一种可行和成熟的理论或方法往往都是折衷的结果。[11]用
最高的法律效力来统一各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行为，并要求各法域的法律必须屈从于这一最高法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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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最有效的解决区际司法协助问题的方法，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港澳

实行高度自治，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主要还是停留在司法协助阶段，制定统一法律规范目前还不现实。我

们可以学习英美模式，采用宪法协调的方式，在宪法中规定区际司法协助原则，例如正当程序和充分诚

信条款，效率优先以及司法合作等重要司法协助原则，通过完善以宪法为依据的司法协助体系，调节各

个法域的司法协助制度。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制度下的特殊产物，有着“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模式可套。新的制度必然有新的政策来指导，法律往往会因为其“滞后性”而缺位，

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阻碍。但是政策永远不能替代法律，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和澳门享有立法

权，广东享有地方立法权，在大湾区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三地的立法权先行先试，实现立法和改革的

有机衔接。通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各省条例、经济特区条例等相应立法、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相应立法、特别行政区政府附属立法，以及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广东省及其有关市与特别行政区

签署相应行政安排或行政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基础上，通过合作实践逐步构建系统

完备的大湾区合作发展的法律支撑体系。 

5.2. 扩大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的适用范围 

根据 2019 年《内港判决安排》，目前仍有多种类型的案件判决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适用范围狭窄，

强求香港和《内澳判决安排》一样设定宽泛的判决的可承认与执行范围不太现实。但是考虑到粤港澳同

属于一国之内，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可以大胆借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经验成果，将关于人身权

益和财产权益的民商事判决明确纳入适用范围。尤其是自然人的地位、法律能力和财产权利以及民商事

财产赔偿等一些争议较小的案件类型。而对于婚姻等其他争议较大的问题可以采取专项规定的方式处理，

但要把专项规定限制在小范围之中。 

5.3. 明确规定仲裁事项 

内地分别先后与香港和澳门签署了仲裁安排，但内港仲裁安排的制度设计水平和合理性却远远不如

内澳仲裁，解决内港仲裁之间的问题要从仲裁裁决的内容、可予执行的裁决种类以及认定标准多方面进

行完善。随着粤港交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实践的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了《内港仲裁安排》仅规定的商事领

域，要明确指出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局限于商事领域，还包括民事领域，以免不符合现实需要，阻碍两地

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时应当修改《内港仲裁安排》关于“临时仲裁”规定，承认和执行香港的

临时仲裁。临时仲裁的出现是由于香港地区就只有一家仲裁机构，但是内地有多家仲裁机构，香港是世

界上重要的金融、贸易、旅游和运输中心，临时仲裁在香港相当活跃，今后需要拿到内地承认与执行的

仲裁数量只会越来越多，内地目前承认与执行的香港机构仲裁数量十分有限，如果一味的排斥香港的临

时仲裁，不利于两地经贸往来，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应当再单独添加一项认定标准，对

可在内地执行的香港仲裁裁决增加仲裁机构标准，即一个香港仲裁机构在内地所做的仲裁也应当认定为

香港仲裁，可在内地予以承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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